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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醫事檢花蓮縣醫事檢花蓮縣醫事檢花蓮縣醫事檢驗師公會第驗師公會第驗師公會第驗師公會第九九九九屆第屆第屆第屆第二二二二次會員大會次會員大會次會員大會次會員大會程序表程序表程序表程序表            

 

一、介紹主管機關代表及貴賓 

二、主席致詞 

三、主管機關代表致詞 

四、貴賓致詞 

五、會務工作報告 

六、討論提案 

七、臨時動議 

八、散會(聯誼餐會及摸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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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告會務報告會務報告會務報告                                                             

一、會員動態：現有會員 174 人，開業會員 3 人，執業會員 171 人 

二、會務記事 

104.08.22 第 9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選出第 9 屆理監事。 

104.09.18 召開本會第 9 屆第 1 次理、監事臨時會。 

104.09.21 辦理網路繼續教育研習課程，本會【現代柯南 跟著瑪斯一起探索檢驗世界(濫用藥物檢

驗)】網路繼續教育課程，由慈濟大學醫技系林惠茹副教授設計教材共計 21 單元，將

以偵探冒險的故事，透過案例了解藥毒物檢測上的知能與應用。雲端中討論熱烈，雙

向回饋許多意見。 

104.11.21 本會舉辦感染控制品質研討會，為提升感染控制品質管理能力與專業知識，以維護病人

安全，邀請專業講師經驗分享。元培醫事科技大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劉明麗教授:追

尋細菌感染之源頭-從流行病學到基因體學； 彰化基督教醫院/感染醫學研究中心陳昶

華主任:流行在前線:談鮑曼不動桿菌。會中討論熱烈，尤其是劉明麗教授團隊破解基因

體，終於找到讓台灣 AB 高抗藥性的源頭，都是台灣之光。 

104.12.05 理事長出席全聯會第 11 屆第 5 次各縣市公會理事長座談會。 

104.12.16 召開本會第 9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聘請顧問頒發聘書。 

104.12.12~13 辦理繼續教育研習課程，本會與花蓮慈濟醫院檢驗醫學科、慈濟大學醫技系舉辦醫

療檢驗學術研討會，在醫療診斷需求日益增加的當下，忙碌的臨床實驗室中，如何提升

效能，實為重要的課題。本會特邀請專業講師分享檢驗新知與經驗傳承。邀請 1.台北榮

總腎臟科林志慶醫師: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Laboratory Tests in Chronic Kidney Disease  

2.花蓮慈濟醫院檢驗醫學科吳孟儒醫檢師: 醫學實驗室 Albumin 檢驗方法學對臨床判讀

之影響 3.中國醫大附設檢驗醫學部盧秀琴技術主任:檢驗方法學的驗證4.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白鈞華產品經理: 做好實驗室品管的第一步-從選擇品管液開始 5. 彰基檢驗

科鄭敏琳 技術主任: 檢驗流程之風險管理 6. 三軍總醫院檢驗科張錦標技術長: 檢驗

量化數據判讀之準則與案例說明  7. 振興醫院檢驗科廖年捷組長 : High-Sensitivity 

Troponin 8. 慈濟大學林惠茹副教授 : Current and Future Applications of Mass 

Spectrometry to the Clinical Laboratory。 

105.03.16 召開本會第 9 屆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 

105.03.26 辦理繼續教育研習課程，本會規劃【醫學新知與性別平等研討會】，邀請專業講師經驗

分享。台灣羅氏公司簡曉鏜經理:1. 抗穆勒氏管荷爾蒙 (Anti-Mullerian Hormone)預測卵

巢卵泡庫存量 2. 人類副睪丸蛋白 4(HE4）早期偵測卵巢癌；花蓮縣立花崗國中林芊苗

護理師: 性平與職業歷程的面面觀。 

105.04.17 理事長出席全聯會第 12 屆第 1 次會員代表大會 

105.04.17 辦理繼續教育研習課程，慈大醫技系邀請本會一同合辦檢驗數據判讀課程，邀請高雄醫

學大學黃莉文助理教授主講，透過不同的臨床案例剖析 1. 新兵入伍、疑似中暑之男性

其『高血鈉症』與『橫紋肌溶解症』因果相關之數據變化；2. 76 歲『慢性腎炎』女性

出現噁心、食慾不振及下肢水腫，如何藉由實驗室數據發現『泌尿道感染』及病情嚴重

程度？，給予醫檢師自我學習的實際方向，並透過此活動了解職場實務需求及開拓人生

視野。 

105.05.21 理事長出席宜蘭縣醫檢師公會第 11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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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6.15 召開本會第 9 屆第 4 次理、監事聯席會。 

105.08.20 辦理繼續教育研習課程，慈大醫技系邀請本會一同合辦檢驗數據判讀課程，邀請臺大醫

學院附設醫院檢驗醫學部朱蘇煜博士經驗分享 1.臨床診斷與體液鏡檢之關聯 2.體液細

胞形態實作與判讀。給予醫檢師課堂教學及實務操作，希望能加強從事體液鏡檢工作的

醫檢師們有實務的操作與細胞形態判讀的能力。 

105.09.01 召開本會第 9 屆第 5 次理、監事聯席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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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                                                             

提案一：本會 104 年度財務收支決算案，提請審議。【監事會】 

說明：如第 5 頁，提請會員大會公決後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決議： 

 

提案二：本會 105 年度財務收支預算案，提請審議。【理事會】 

說明：如第 6 頁 

決議： 

 

提案三：本會 105 年度工作計劃案，提請審議。【理事會】 

說明：如第 6 頁 

決議： 

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花蓮縣醫事檢驗師公會花蓮縣醫事檢驗師公會花蓮縣醫事檢驗師公會花蓮縣醫事檢驗師公會 104 年度財務收支決算表年度財務收支決算表年度財務收支決算表年度財務收支決算表                            

 項目 名稱 金額 備註 

入會費 22,000 會費收入 

常年會費 482,280 

利息 796 

其他 (全聯會 15%團體

保險補助) 

4,938 

雜項收入 

其他 (會員大會贊助金) 5,945 

收入 

合計 515,959 

文具紙張 4,506 

郵電費 230 

差旅費 10,842 

公關費 59,905 

辦公費 

人事費 60,000 

全聯會常年會費 103,800 

學術研討費 38,485 

會員團體保險 33,055 

第 9 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108,041 

補助款(結婚/生育/喪葬) 16,800 

補助款(醫檢師節禮券) 35,200 

補助款(退休獎牌) 5,300 

業務費 

其他(贊助捐款) 2,000 

支出 

合計 478,164 

103.12.31 止 

餘額 656,743 

結存 37,795  

餘額 694,538  

理事長：張凱誌               常務監事：王雲龍                   經手人：鍾孟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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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醫事檢驗師公會花蓮縣醫事檢驗師公會花蓮縣醫事檢驗師公會花蓮縣醫事檢驗師公會 105 年度財務收支預算表年度財務收支預算表年度財務收支預算表年度財務收支預算表(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項目 名稱 金額 備註 

入會費 25,000  

常年會費 408,000 會員 170 x 200 元 

x 12 個月 

利息 1,000  

會費收入 

其他收入 10,000 團體保險補助 

收入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444,000  

文具紙張 2,000  

郵電費 2,000  

差旅費 10,000  

公關費 21,000  

人事費 60,000  

辦公費 

其他 2,000  

全聯會常年會費 102,000  

學術研討費 50,000 

會員團體保險 35,000 

 

業務費 

會員聯誼活動 160,000  

支出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444,000  

理事長：張凱誌               常務監事：王雲龍                   經手人：鍾孟諭 

 

 

 

 

 

花蓮縣醫事檢驗師公會花蓮縣醫事檢驗師公會花蓮縣醫事檢驗師公會花蓮縣醫事檢驗師公會 105 年度工作計劃年度工作計劃年度工作計劃年度工作計劃(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一、召開理、監事聯席會議(每 3 個月召開一次) 

二、召開會員大會 

三、舉辦醫檢師在職繼續教育研討會(為增加會員在職進修機會及累積教育學分) 

四、舉辦會員聯誼活動(辦理自強聯誼活動，促進會員間情感聯繫) 

五、協助開業會員執行品質管制業務 

六、配合政府政策之宣導與社會公益健康活動 

七、協助衛生局訪查醫事檢驗所暨醫院附設醫事檢驗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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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醫事檢驗師公會第九屆理花蓮縣醫事檢驗師公會第九屆理花蓮縣醫事檢驗師公會第九屆理花蓮縣醫事檢驗師公會第九屆理、、、、監事名單監事名單監事名單監事名單                               

職稱 姓名 性別 服務單位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理 事 長 張凱誌 男 慈濟大學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1 號 8565301#2332 

常務理事 曾桂姝 女 花蓮縣衛生局 花蓮市新興路 200 號 8227141 轉 245 

常務理事 王凱茂 男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8561825 轉 13328 

理 事 陳明熙 男 國軍花蓮總醫院 花蓮縣新城鄉嘉里路 163 號 03-8263151 

理 事 鄭惠雯 女 衛福部花蓮醫院 花蓮市中正路 600 號 03-8358141#5108 

理 事 郭崇堅 男 聯合醫事檢驗所 花蓮市中華路 373 之 7 號 03-8336795 

理 事 劉菱窈 女 門諾醫院 花蓮市民權路 44 號 03-8241021 

理 事 吳怡瑩 女 花蓮捐血中心 花蓮市中山路一段 170 號 8560990 轉 103 

理 事 趙慧珍 女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8561825 轉 13329 

理 事 賴星龍 男 萬榮鄉衛生所 花蓮縣萬榮鄉萬榮村一鄰12號 03-8751651 

理 事 張淳淳 女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8561825 轉 13229 

理 事 陳長親 男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8561825 轉 13249 

理 事 辜明慧 女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8561825 轉 13249 

常務監事 王雲龍 男 花蓮捐血中心 花蓮市中山路一段 170 號 8560990 轉 201 

監 事 簡宏昌 男 花蓮縣衛生局 花蓮市新興路 200 號 8227141 轉 245 

監 事 李敏秀 女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8561825 轉 13329 

總 幹 事 鍾孟諭 男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8561825#13229 

 

    

花蓮縣醫事檢驗師公會第九屆花蓮縣醫事檢驗師公會第九屆花蓮縣醫事檢驗師公會第九屆花蓮縣醫事檢驗師公會第九屆顧問顧問顧問顧問名單名單名單名單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服務單位服務單位服務單位服務單位/職稱職稱職稱職稱 

曾泰源 顧問 男 德維法律事務所/律師 

黃啟嘉 顧問 男 嘉光診所/院長；花蓮縣醫師公會理事長 

陸榮源 顧問 男 麗崧書局/負責人 

孫玉蓮 顧問 女 富邦金控/業務總監 

趙瑞平 顧問 男 健安藥局/藥師；花蓮縣藥師公會常務監事 

劉曉玫 顧問 女 花蓮縣議員 

張正治 顧問 男 花蓮縣議員 

吳忠友 顧問 男 好萊屋建設/董事長 

林等義 榮譽顧問 男 花蓮慈濟醫院檢驗醫學科/主任 

中華民國醫檢師公會全聯會/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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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醫醫醫 事事事事 檢檢檢檢 驗驗驗驗 師師師師 法法法法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中華民國國民經醫事檢驗師考試及格並依本法領有醫事檢驗師證書者，得充醫事

檢驗師。 

前項考試得以檢覈行之；其檢覈辦法，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第 2 條  中華民國國民經醫事檢驗生考試及格並依本法領有醫事檢驗生證書者，得充醫事

檢驗生。 

前項考試得以檢覈行之；其檢覈辦法，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第 3 條  本法所稱衛生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 4 條  請領醫事檢驗師或醫事檢驗生證書，應具申請書及資格證明文件，送請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核發之。 

第 5 條  非領有醫事檢驗師或醫事檢驗生證書者，不得使用醫事檢驗師或醫事檢驗生名

稱。 

第 6 條  曾受本法所定廢止醫事檢驗師或醫事檢驗生證書處分者，不得充醫事檢驗師或醫

事檢驗生。 

第 二 章 執業 

第 7 條  醫事檢驗師執業，應向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衛生主管機關申請執業登記，領

有執業執照，始得執業。 

醫事檢驗師執業，應每六年接受一定時數繼續教育，始得辦理執業執照更新。 

第一項申請執業登記之資格、條件、應檢附文件、執業執照發給、換發、補發、

更新與前項繼續教育之課程內容、積分、實施方式、完成繼續教育之認定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第 8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發給執業執照；已領者，撤銷或廢止之： 

一、經廢止醫事檢驗師證書。 

二、經廢止醫事檢驗師執業執照未滿一年。 

三、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狀況違常，經衛生主管機關認定不能執行業務。 

前項第三款原因消失後，仍得依本法規定申請執業執照。 

衛生主管機關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為認定時，應委請相關專科醫師鑑定。 

第 9 條  醫事檢驗師執業以一處為限，並應在所在地衛生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醫療機構、

醫事檢驗所或其他經衛生主管機關認可必須聘請醫事檢驗師之機構為之。但機構

間之支援或經事先報准者，不在此限。 

第 10 條  醫事檢驗師停業或歇業時，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報請原發執業執照機

關備查。 

前項停業之期間，以一年為限；逾一年者，應辦理歇業。 

醫事檢驗師變更執業處所或復業者，準用第七條關於執業之規定。 

醫事檢驗師死亡者，由原發執業執照機關註銷其執業執照。 

第 11 條  醫事檢驗師或醫事檢驗生執業，應加入所在地醫事檢驗師公會或醫事檢驗生公

會。 

醫事檢驗師公會或醫事檢驗生公會不得拒絕具有會員資格者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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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條  醫事檢驗師業務如下： 

一、一般臨床檢驗。 

二、臨床生化檢驗。 

三、臨床血清檢驗。 

四、臨床免疫檢驗。 

五、臨床血液檢驗。 

六、輸血檢驗及血庫作業。 

七、臨床微生物檢驗。 

八、臨床生理檢驗。 

九、醫事檢驗業務之諮詢。 

十、臨床檢驗試劑之諮詢。 

十一、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可之醫事檢驗業務。 

醫事檢驗師執行業務，應依醫師開具之檢驗單為之。但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

或自費至醫事檢驗所檢驗之項目，不在此限。 

前項但書規定於本法公布施行之日起，試行五年，屆期重新檢討。 

第 13 條  醫事檢驗師受理醫師開具之檢驗單檢驗，如有疑點應詢明原開具檢驗單之醫師確

認後，始得檢驗，並應按檢驗單上之檢驗項目檢驗，不得擅自更改檢驗項目。 

第 14 條  醫事檢驗師檢驗，應製作檢驗結果紀錄，出具檢驗報告，並於檢驗報告上簽名或

蓋章。 

醫事檢驗師對於醫師所開之檢驗單，以檢驗一次為限；檢驗後，醫事檢驗師應於

檢驗單上簽名或蓋章，並添註檢驗日期。 

第 15 條  醫事檢驗師非親自檢驗，不得出具檢驗報告，並不得作不實檢驗報告。 

第 16 條  醫事檢驗師受衛生、司法或司法警察機關詢問時，不得為虛偽之陳述或報告。 

第 17 條  醫事檢驗生業務如下： 

一、一般臨床檢驗。 

二、臨床生化檢驗。 

三、臨床血清檢驗。 

四、臨床血液檢驗。 

五、輸血檢驗。 

六、臨床微生物檢驗。 

七、臨床生理檢驗。 

八、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可之醫事檢驗業務。 

醫事檢驗生執行業務，應依醫師開具之檢驗單為之。但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

或自費至醫事檢驗所檢驗之項目，不在此限。 

前項但書規定於本法公布施行日起，試行五年，屆期重新檢討。 

第 18 條  醫事檢驗生執行前條業務，準用本章醫事檢驗師執業規定。 

第 三 章 醫事檢驗所 

第 19 條  醫事檢驗所之設立，應以醫事檢驗師或醫事檢驗生為申請人，向所在地直轄市或

縣 (市) 衛生主管機關申請核准登記，發給開業執照，始得為之。 

前項申請人，醫事檢驗師須在醫療機構或醫事檢驗所執行業務二年以上； 

醫事檢驗生須在醫療機構或醫事檢驗所執行業務五年以上，始得為之。 

前項執行業務年資之採計，以領有醫事檢驗師或醫事檢驗生證書並依法向直轄

市、縣 (市) 衛生主管機關辦理執業登記者為限。但於本法公布施行前已執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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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者，其實際服務年資得併予採計。 

醫事檢驗所設置標準，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第 20 條  醫事檢驗所應以其申請人為負責醫事檢驗師或負責醫事檢驗生，對其業務負督導

責任。 

第 20-1 條  醫事檢驗所負責醫事檢驗師或醫事檢驗生因故不能執行業務，應指定合於負責醫

事檢驗師或醫事檢驗生資格者代理之。代理期間超過一個月者，應報請原發開業

執照機關備查。 

前項代理期間，最長不得逾一年。 

第 21 條  醫事檢驗所名稱之使用或變更，應經衛生主管機關核准。 

非醫事檢驗所不得使用醫事檢驗所或類似之名稱。 

第 21-1 條  醫事檢驗所不得使用下列名稱： 

一、在同一直轄市或縣（市）區域內，他人已登記使用之醫事檢驗所名稱。 

二、在同一直轄市或縣（市）區域內，與被廢止開業執照未滿一年或受停業處分

之醫事檢驗所相同或類似之名稱。 

三、易使人誤認其與政府機關、公益團體有關或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名

稱。 

第 22 條  醫事檢驗所停業、歇業或其登記事項變更時，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報

請原發開業執照機關備查。 

醫事檢驗所遷移或復業者，準用關於設立之規定。 

第 23 條  醫事檢驗所應將其開業執照、收費標準及其醫事檢驗師或醫事檢驗生證書，懸掛

於明顯處所。 

第 24 條  醫事檢驗所應保持整潔，秩序安寧，不得妨礙公共衛生及安全。 

第 25 條  醫事檢驗所應建立醫事檢驗品管制度。 

前項品管制度，應接受衛生主管機關之督導及評估。 

第 26 條  醫事檢驗所對檢驗結果紀錄、醫師開具之檢驗單、檢驗報告副本及醫事檢驗品管

紀錄，應至少保存三年。 

第 27 條  醫事檢驗所收取檢驗費用之標準，由直轄市、縣 (市) 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第 28 條  醫事檢驗所收取檢驗費用，應開給收費明細表及收據。 

醫事檢驗所不得違反收費標準，超額收費。 

第 29 條  醫事檢驗所之廣告，其內容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醫事檢驗所之名稱、開業執照字號、地址、電話及交通路線。 

二、醫事檢驗師或醫事檢驗生之姓名及其證書字號。 

三、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容許登載或宣播事項。 

非醫事檢驗所，不得為醫事檢驗廣告。 

第 30 條  醫事檢驗所不得以不正當方法，招攬業務。 

第 31 條  醫事檢驗所應依法令規定或依衛生主管機關之通知，提出報告；並接受衛生主管

機關對其人員、設備、衛生、安全、收費情形、作業等之檢查及資料蒐集。 

第 32 條  醫事檢驗師、醫事檢驗生或醫事檢驗所之人員，對於因業務而知悉或持有他人之

秘密，不得無故洩漏。 

第 四 章 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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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條  未取得醫事檢驗師或醫事檢驗生資格而執行醫事檢驗業務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金，其所使用器械沒收之。但在醫

事檢驗師指導下實習之相關醫事檢驗系、組、科學生或取得畢業證書日起六個月

內之畢業生，不在此限。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或重傷者，應依刑法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 34 條  醫事檢驗師違反第十二條第二項或醫事檢驗生違反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者，處二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或重傷者，應依刑法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前二項之罪者，並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其情節重大者，並得廢止

其執業執照或其醫事檢驗師或醫事檢驗生證書。 

第 35 條  醫事檢驗師、醫事檢驗生將其證照租借他人使用者，廢止其醫事檢驗師或醫事檢

驗生證書；其涉及刑事責任者，並應移送該管檢察機關依法辦理。 

第 36 條  醫事檢驗師、醫事檢驗生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

下罰鍰；其情節重大者，並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或廢止其執業執照；

其涉及刑事責任者，並應移送該管檢察機關依法辦理： 

一、違反第十五條或第十六條規定之一。 

二、於業務上有違法或不正當行為。 

第 37 條  違反第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條、第十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十一條第一項

或第十四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十條第一項、第三項或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者，

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外，並令其限期改善；經處罰及令其限期改善三次仍未遵行

者，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 

醫事檢驗師公會或醫事檢驗生公會違反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者，由人民團體主管

機關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 38 條  醫事檢驗師、醫事檢驗生受停業處分仍執行業務者，廢止其執業執照；受 

廢止執業執照處分仍執行業務者，得廢止其醫事檢驗師或醫事檢驗生證書。 

第 39 條  醫事檢驗所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其情

節重大者，並得廢止其開業執照： 

一、容留未具醫事檢驗師或醫事檢驗生資格人員擅自執行醫事檢驗業務。 

二、受停業處分而不停業。 

第 40 條  違反第二十條之一第一項、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十三條

至第二十六條、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或第三十一條規定之一或未符合依第十九條第

四項所定之標準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二十條之一第一項、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十三條

至第二十五條或第三十一條規定之一或未符合依第十九條第四項所定之標準

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外，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一個月以上一年

以下停業處分。 

第 41 條  違反第五條、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第二十二條第二項、 

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或第三十二條規定之一者，處新臺幣

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外，並限期令其將超收部分退

還；屆期未退還者，按次連續處罰。 

第 42 條  醫事檢驗所之負責醫事檢驗師或負責醫事檢驗生受停業處分或廢止執業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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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同時對其醫事檢驗所予以停業處分或廢止其開業執照。 

醫事檢驗所受停業處分或廢止開業執照者，應同時對其負責醫事檢驗師或負責醫

事檢驗生予以停業處分或廢止其執業執照。 

第 43 條  醫事檢驗所受廢止開業執照處分仍繼續開業者，得廢止其負責醫事檢驗師或負責

醫事檢驗生之醫事檢驗師或醫事檢驗生證書。 

第 44 條  本法所定之罰鍰，於醫事檢驗所，處罰其負責醫事檢驗師或負責醫事檢驗生。 

第 45 條  本法所定之罰鍰、停業、撤銷或廢止執業執照、開業執照，除本法另有規定外，

由直轄市或縣 (市 )衛生主管機關處罰之；廢止醫事檢驗師或醫事檢驗生證書，

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處罰之。 

第 46 條  （刪除） 

第 五 章 公會 

第 47 條  醫事檢驗師公會之主管機關為人民團體主管機關。但其目的事業，應受衛生主管

機關之指導、監督。 

第 48 條  醫事檢驗師公會分直轄市及縣（市）公會，並得設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 49 條  醫事檢驗師公會之區域，依現有之行政區域，在同一區域內，同級之公會以一個

為限。但於行政區域調整變更前已成立者，不在此限。 

第 50 條  直轄市、縣 (市) 醫事檢驗師公會，由該轄區域內醫事檢驗師二十一人以上發起

組織之；其未滿二十一人者，得加入鄰近區域之公會。 

第 51 條  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之設立，應由直轄市及七個以上之縣 (市) 醫事檢驗

師公會完成組織後，始得發起組織。 

第 52 條  醫事檢驗師公會置理事、監事，均於召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時，由會員（會

員代表）選舉之，並分別成立理事會、監事會，其名額如下： 

一、直轄市、縣（市）醫事檢驗師公會之理事，不得超過二十七人。 

二、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之理事，不得超過三十五人。 

三、各級醫事檢驗師公會之理事名額，不得超過全體會員（會員代表）人數二分

之一。 

四、各級醫事檢驗師公會之監事名額，不得超過各該公會理事名額三分之一。 

各級醫事檢驗師公會得置候補理事、候補監事，其名額不得超過各該公會理

事、監事名額三分之一。 

理事、監事名額在三人以上時，得分別互選常務理事及常務監事；其名額不得超

過理事或監事總額三分之一，並應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其不

置常務理事者，就理事中互選之。常務監事在三人以上者，應互選一人為監事會

召集人。 

第 52-1 條  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監事之當選，不以直轄市、縣 (市) 醫事檢驗

師公會選派參加之會員代表為限。 

直轄市、縣 (市) 醫事檢驗師公會選派參加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之會員代

表，不以其理事、監事為限。 

第 53 條  理事、監事任期均為三年，其連選連任者不得超過二分之一；理事長之連任，以

一次為限。 

第 54 條  醫事檢驗師公會每年召開會員 (會員代表) 大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集臨時大會。 

醫事檢驗師公會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時，得依章程之規定就會員分布狀況劃



 -13- 

定區域，按其會員人數比例選出代表，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之職權。 

第 55 條  醫事檢驗師公會應訂立章程，造具會員名冊及選任職員簡歷冊，送請所在地人民

團體主管機關立案，並分送中央及直轄市、縣 (市) 衛生主管機關備查。 

第 56 條  各級醫事檢驗師公會之章程，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名稱、區域及會所所在地。 

二、宗旨、組織及任務。 

三、會員之入會及出會。 

四、會員應納之會費及繳納期限。 

五、會員代表之產生及其任期。 

六、理事、監事名額、權限、任期及其選任、解任。 

七、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及理事會、監事會會議之規定。 

八、會員應遵守之公約。 

九、經費及會計。 

十、章程之修改。 

十一、其他依法令規定應載明或處理會務之必要事項。 

第 56-1 條  醫事檢驗師公會違反法令或章程者，人民團體主管機關得為下列之處分： 

一、警告。 

二、撤銷其決議。 

三、撤免其理事、監事。 

四、限期整理。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處分，亦得由衛生主管機關為之。 

第 56-2 條  直轄市、縣（市）醫事檢驗師公會對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之章程及決議，

有遵守義務。 

第 57 條  醫事檢驗師公會會員有違反法令或章程之行為者，公會得依章程、理事會、監事

會或會員 (會員代表) 大會決議予以處分。 

第 58 條  本法公布施行前已立案之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應於本法公布施行之日起

三年內，依本法規定完成改組。已立案之省醫事檢驗師公會應並辦理解散，其賸

餘財產歸屬於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 59 條  醫事檢驗生公會，其組織準用本章醫事檢驗師公會之規定。 

第 六 章 附則 

第 60 條  五十六年七月一日以前曾在醫療機構從事第十七條第一項所規定醫事檢驗生業

務，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審查認可者，得應醫事檢驗生特種考試。 

前項特種考試，以本法施行後五年內舉辦五次為限。 

依第一項規定，經審查認可得應醫事檢驗生特種考試者，在未取得醫事檢驗生資

格前，於本法施行後五年內得繼續從事醫事檢驗生業務。 

第 60-1 條  外國人及華僑得依中華民國法律，應醫事檢驗師考試。 

前項考試及格，領有醫事檢驗師證書之外國人及華僑，在中華民國執行醫事檢驗

業務，應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許可，並應遵守中華民國關於醫事檢驗與醫療之相

關法令及醫事檢驗師公會章程；其執業之許可及管理辦法，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定之。 

違反前項規定者，除依法處罰外，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並得廢止其許可。 

第 61 條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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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1-1 條  中央或直轄市、縣 (市) 衛生主管機關依本法核發證書或執照時，得收取證書費

或執照費；其費額，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第 62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第 63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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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花蓮縣花蓮縣花蓮縣醫事檢驗師公會醫事檢驗師公會醫事檢驗師公會醫事檢驗師公會    組織章程組織章程組織章程組織章程                     中華民國八十年十月二十日訂定 

                                                          中華民國一○一年八月十九日修訂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總總總總  則則則則 

 

第 一 條：本會依內政部醫事檢驗人員管理規則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而組成，定名為花蓮縣

醫事檢驗師公會(以下簡稱為本會)。 

第 二 條：本會以發展醫事檢驗學，提高學術研究風氣，協助政府推行公共衛生、增進福利、

敦睦會員友誼，並謀求增進會員之權益為宗旨。 

第 三 條：本會以花蓮縣行政區域為範圍，會址設於花蓮縣。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任任任任  務務務務 

 

第 四 條：本會之任務如下： 

1.關於發展醫事檢驗學之事項。 

2.舉辦學術演講及研討會。 

3.發行醫事檢驗雜誌及有關書刊。 

4.協助政府推行法令及建議興革事項。 

5.協助政府推行公共衛生與造福社會。 

6.關於政府及社會各界對醫事檢驗之委辦或諮詢事項。 

7.轉導會員執業並發展檢驗技術。 

8.維護及增進會員之權益。 

9.加強醫事檢驗與各醫學界之連繫。 

10.關於檢驗糾紛之調查及審議並協助處理。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會會會會  員員員員 

 

第 五 條：依醫事檢驗人員管理規則，第五條、第七條之規定，凡領有醫事檢驗師證書者均應

加入本會為會員始得在本區域內執行醫事檢驗業務。 

第 六 條：會員入會時須填寫入會申請書，連同醫事檢驗書影本及本人照片各三份經理事會審

查合格，繳納入會費並領得會員證書後始得為本會會員。 

第 七 條：有下列各項情事之一者不得為本會會員： 

1.曾犯內亂外患罪經判決確定，服刑中或通緝中者。 

2.被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3.宣告禁治產者。 

4.官能失效障礙不能執行醫事檢驗業務者。 

5.違反醫事檢驗管理規則受處分者。 

第 八 條：會員非因歇業或遷移他區執業或撤銷醫事檢驗師資格之處分者不得申請退會。 

第 九 條：本會會員之權利如下： 

1.選舉、被選舉、罷免及提案、發言、表決等權利。 

2.享有本會有關各項事業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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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條：本會會員應盡之義務如下： 

1.遵守本會章程。 

2.服從本會決議。 

3.按期繳納會費。 

4.答覆本會咨詢及調查事項。 

5.其他依法應盡之義務。 

第 十 一 條：會員如有違反法令或章程及決議之行為者得由理事會之決議，按其情節輕重分別予

以警告或停權之處分；但情節嚴重者得由會員大會之決議，將事實證據報請主管機

關核准予以處分。 

第 十 二 條：會員被處分或退會時應繳還一切憑證，如有欠費須一律繳清。 

第 十 三 條：前條開除會籍之處分，受處分人得在收到處分通知一週內提出申辯，理監事應就其

申辯開會審議。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組織及職權組織及職權組織及職權組織及職權 

 

第 十 四 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大會休會期間由理事會代行其職權。 

第 十 五 條：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1.選舉理事及監事。 

2.罷免理事及監事。 

3.制定並修改章程。 

4.複決理事會之決議案。 

5.議決有關會員權利及義務事項。 

6.財產之設置及處分。 

7.審查本會預算及決算。 

8.會員除名處分。 

第 十 六 條：本會設理事十三名、監事三名，均於會員大會就會員中以無記名連記法投票選任之。

選舉前項理監事時應另置候補理事三名、候補監事一名，遇有缺額時分別依得票數

多寡依次遞補，以補足前任任期為限。 

第 十 七 條：當選理監事及候補理監事之名次依得票數多寡為序，票數相同時以抽籤定之。一人

同時當選理事、監事時，應由當選人當場擇一擔任，否則以得票較多之職位為當選。 

第 十 八 條：本會理事組織理事會，理事會設常務理事三名，由理事會就理事中以無記名連記法

互選之，以得票多數者當選。常務理事有缺額時由理事會補選之，其任期以補足前

任任期為限。 

第 十 九 條：理事會就常務理事中以無記名單記法選舉理事長一人，理事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

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 二 十 條：本會監事組織監事會並互選一人為常務監事，處理日常監察事務。 

第二十一條：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1.召開會員大會並執行其決議案。 

2.執行法令及本章程所規定之任務。 

3.編列年度預算及決算。 

4.財產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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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處理監事會提出之糾正事項。 

6.審查會員入會及會員之處分。 

第二十二條：理事長之職權如下： 

1.執行理事會議之決議。 

2.處理日常會務。 

3.對外代表本會。 

第二十三條：常務理事之職權如下： 

1.執行理事會議之決議。 

2.襄助理事長處理日常會務業務。 

第二十四條：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1.監察會務之執行。 

2.向理事會提出糾正事項。 

3.稽核理事會之財務收支並向會員大會提出報告。 

第二十五條：本會理、監事任期均為三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第二十六條：本會理、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解任： 

1.因不得已事故經會員大會決議准其辭職者。 

2.連續曠廢職務兩次以上者。 

3.處理職務違反法令或其他重大之不正當行為而有損會譽者。 

第二十七條：本會理、監事均為義務職。 

第二十八條：本會得設總幹事一人，幹事若干人，由理事長提請理事會通過聘任之。 

第二十九條：本會得視實際需要由理事會就贊同本會宗旨並願協助本會推展會務之人士中聘請顧

問干名，但不另支車馬費，其任期與該屆理事相同。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會會會會  議議議議 

 

第 三 十 條：本會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及臨時會議兩種，均由理事會召集之；定期會議每年加開

大會一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有其必要或全體會員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監事

會之決議得請理事會加開臨時大會。 

第三十一條：會員大會之決議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應有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出席會員過半數

之同意始能生效。 

第三十二條：會員大會關於下列事項之決議須經會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會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行之。 

1.章程之變更。 

2.會員除名處分。 

3.理事、監事之解職。 

4.清算人之選舉及有關清算事項之決議。 

5.財產之處分。 

第三十三條：本會理、監事會每三個月加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集臨時會議。理事長為理事會

召集人，監事會由常務監事召集之。 

第三十四條：理事會除有特別規定外，應有理事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出席理事過半數之同意始

得為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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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條：監事會應有監事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出席監事過半數之同意始得為決議。 

第三十六條：本會會員不能親自出席會議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出席，但一人僅能接受一位

會員委託。委託出席人數不得超過親自出席人數之半數。 

 

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經費及會計經費及會計經費及會計經費及會計 

 

第三十七條：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1.會費分為入會費、常年會費。入會費每人新台幣壹仟元；常年會費每人每個月貳

佰元。入會費應一次繳納，常年會費得一次合繳六個月份。 

2.捐款。 

3.其他收入。 

第三十八條：會員退會時，所繳納之入會費概不退還僅退還預繳之常年會費。 

第三十九條：本會之會計年度每年自一月一日起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 四 十 條：本會經費之預算、決算於每年年度終了一個月編製總報告書，提出會員大會通過呈

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四十一條：本會解散或撤銷時其剩餘財產應依法處理，不得以任何方式歸屬個人或私人企業所

有，應歸屬自治團體或政府所有。 

 

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    會會會會  議議議議 

 

第四十二條：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之。 

第四十三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呈請花蓮縣政府社會局核備後施行之，修改時亦同。 

  

 

花蓮縣醫事檢驗師公會花蓮縣醫事檢驗師公會花蓮縣醫事檢驗師公會花蓮縣醫事檢驗師公會 會員補助辦法會員補助辦法會員補助辦法會員補助辦法 

101 年 12 月 19 日第 8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通過 

102 年 3 月 7 日第 8 屆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增訂 

1.目的：花蓮縣醫事檢驗師公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關懷本會會員，使各項補助作業有所依

循，特訂定本辦法。 

2.適用範圍：本會編制內會員。 

3.作業說明： 

  3.1 補助範圍：會員婚慶生育禮金、會員本人及一等親喪葬慰問金。  

  3.2 提報方式：於三個月內提出申請，婚慶、生育需提出證明文件，喪葬可由會員提報，

以簡化申請流程。 

  3.3 婚慶補助：以本會會員為補助對象，致贈結婚禮金 1200 元。若結婚雙方皆為本會會

員，以補助一人為限。 

  3.4 生育補助：以本會會員為補助對象，致贈生育禮金 1200 元。 

  3.5 會員本人及一等親喪葬慰問：致贈慰問金 1100 元。  

4.核辦：由總幹事依照上述準則辦理支出，若有爭議時由理事長裁定後支付，必要時於理

監事會議提出報告或修改。 

5.本辦法經理監事聯席會議同意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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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衛生局花蓮縣衛生局花蓮縣衛生局花蓮縣衛生局醫事人員執業登錄醫事人員執業登錄醫事人員執業登錄醫事人員執業登錄、、、、歇業及變更應檢附文歇業及變更應檢附文歇業及變更應檢附文歇業及變更應檢附文件件件件 

  

※※※※以上相關資訊以上相關資訊以上相關資訊以上相關資訊置於花蓮縣衛生局網站置於花蓮縣衛生局網站置於花蓮縣衛生局網站置於花蓮縣衛生局網站：：：：首頁首頁首頁首頁→表單下載表單下載表單下載表單下載→醫政類醫政類醫政類醫政類。。。。 

 

 

 

 

 

 

 

 

 

 

 

 

 

執業登記請檢附執業登記請檢附執業登記請檢附執業登記請檢附：：：： 

□1.醫事人員執業登錄、歇業及變更申請書。 

□2.醫事人員證書正本及影印乙份。  

□3.公會會員證明文件。 

□4.執業機構在職證明乙份。   

□5.畢業證書、考試及格證書影本各乙份。 

□6.最近 1 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 2 張（背面填寫名字）。 

□7.執業執照工本費 300 元。 

□8.委託書（非本人辦理）。 

執照更新請檢附執照更新請檢附執照更新請檢附執照更新請檢附：：：：（（（（更新日期屆滿前更新日期屆滿前更新日期屆滿前更新日期屆滿前 6 個月內辦理個月內辦理個月內辦理個月內辦理）））） 

□1.醫事人員執業登錄、歇業及變更申請書。 

□2.醫事人員證書正本及影印乙份。 

□3.公會會員證明文件。 

□4.完成繼續教育之證明文件。 

□5.原核發執業執照正本。 

□6.最近 1 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 2 張（背面填寫名字）。 

□7.執業執照工本費 300 元。 

□8.委託書（非本人辦理）。 

停業停業停業停業、、、、復業請檢附復業請檢附復業請檢附復業請檢附：：：： 

□1.醫事人員執業登錄、歇業及變更申請書。 

□2.醫事人員證書正本及影印乙份。 

□3.公會證明文件。 

□4.執業機構停業、復業證明乙份。 

□5.執業執照正本。 

□6.委託書（非本人辦理）。 

歇業登記請檢附歇業登記請檢附歇業登記請檢附歇業登記請檢附：：：： 

□1.醫事人員執業登錄、歇業及變更申請書。 

□2.醫事人員證書正本及影印乙份。 

□3.公會退會證明文件。 

□4.執業機構離職證明乙份。   

□5.原核發執業執照正本。 

□6.委託書（非本人辦理）。 

變更執業場所請檢附變更執業場所請檢附變更執業場所請檢附變更執業場所請檢附：：：： 

□1.醫事人員執業登錄、歇業及變更申請書。 

□2.醫事人員證書正本及影印乙份。 

□3.公會變更證明文件。 

□4.前執業機構離職證明及現執業機構在職證明各

乙份。 

□5.畢業證書、考試及格證書影本各乙份。 

□6.原核發執業執照正本。   

□7.最近 1 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 2 張（背面填寫名字）。 

□8.執業執照工本費 300 元。 

□9.委託書（非本人辦理）。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請您遵守醫檢師法相關規定請您遵守醫檢師法相關規定請您遵守醫檢師法相關規定請您遵守醫檢師法相關規定，，，，尤其尤其尤其尤其 

1.第七條第一項：醫事檢驗師執業，應向所在地直轄

市或縣（市）衛生主管機關申請執業登記，領有執

業執照，始得執業。 

2.第七條第二項：醫事檢驗師執業，應每六年接受

120 時數繼續教育，始得辦理執業執照更新。 

3.第十條：醫事檢驗師停業或歇業時，應於事實發生

之日起【三十日內】，報請原發執業執照機關備查。 

4.第十五條：醫事檢驗師非親自檢驗，不得出具檢驗

報告，並不得作不實檢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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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花花蓮縣醫事檢驗師公會會員名冊蓮縣醫事檢驗師公會會員名冊蓮縣醫事檢驗師公會會員名冊蓮縣醫事檢驗師公會會員名冊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服務單位地址 電話 

U00002 林等義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004 黃朝鎮 花蓮慈濟醫院病理科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1 號 03-8565301 

U00005 蔡喜修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006 石建文 花蓮捐血中心 花蓮市中山路一段 170 號 03-8560990 

U00007 王雲龍 花蓮捐血中心 花蓮市中山路一段 170 號 03-8560990 

U00008 方秀山 花蓮縣吉安鄉衛生所 花蓮縣吉安鄉吉安路二段 132 號 03-8521113 

U00009 張仁祥 台北榮總鳳林分院 花蓮縣鳳林鎮中正路一段 2 號 03-8764539 

U00022 張菊芬 門諾醫院 花蓮市民權路 44 號 03-8241021 

U00027 侯惠瑛 花蓮縣花蓮市衛生所 花蓮市新興路 200 號 03-8230232 

U00029 邱文隆 花蓮縣衛生局 花蓮市新興路 200 號 03-8227141 

U00030 曾桂姝 花蓮縣衛生局 花蓮市新興路 200 號 03-8227141 

U00031 葉明堂 中華醫事檢驗所 花蓮市中華路 251 之 1 號 03-8357478 

U00034 蔡金福 衛生福利部豐濱醫院 花蓮縣豐濱鄉光豐路 41 號 03-8791385 

U00035 陳捷妤 門諾醫院 花蓮市民權路 44 號 03-8241021 

U00037 蘇芳如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040 簡宏昌 花蓮縣衛生局 花蓮市新興路 200 號 03-8227141 

U00041 朱令如 花蓮捐血中心 花蓮市中山路一段 170 號 03-8560990 

U00045 徐毓鍵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花蓮市中正路 600 號 03-8358141 

U00047 王詩如 台北榮總玉里分院 花蓮縣玉里鎮新興街 91 號 03-8883141 

U00049 鄭智文 花蓮玉里慈濟醫院 花蓮縣玉里鎮民權街 1-1 號 03-8882718 

U00050 陳明熙 國軍花蓮總醫院 花蓮縣新城鄉嘉里路 163 號 03-8263151 

U00052 邱佳英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花蓮市中正路 600 號 03-8358141 

U00053 黃唯翎 花蓮捐血中心 花蓮市中山路一段 170 號 03-8560990 

U00054 蔡仙茶 門諾醫院 花蓮市民權路 44 號 03-8241021 

U00057 陳怡潓 台北榮總鳳林分院 花蓮縣鳳林鎮中正路一段 2 號 03-8764539 

U00058 林燕孜 花蓮縣衛生局 花蓮市新興路 200 號 03-8227141 

U00059 陳俞文 花蓮縣富里鄉衛生所 花蓮縣富里鄉富里村中山路 203 號 03-8831029 

U00061 林麗娟 花蓮縣壽豐鄉衛生所 花蓮縣壽豐鄉壽豐村公園路 28 巷 10 號 03-8652101 

U00067 林貞秀 國軍花蓮總醫院 花蓮縣新城鄉嘉里路 163 號 03-8263151 

U00071 鄭惠雯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花蓮市中正路 600 號 03-8358141 

U00073 郭崇堅 聯合醫事檢驗所 花蓮市中華路 373 之 7 號 03-8336795 

U00075 王凱茂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077 關詠亓 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 花蓮縣玉里鎮中華路 448 號 03-8886141 

U00082 王美惠 台北榮總鳳林分院 花蓮縣鳳林鎮中正路一段 2 號 03-8764539 

U00085 劉菱窈 門諾醫院 花蓮市民權路 44 號 03-8241021 

U00086 藍世榕 台北榮總鳳林分院 花蓮縣鳳林鎮中正路一段 2 號 03-8764539 

U00087 林逸薇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花蓮市中正路 600 號 03-8358141 

U00089 余立志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091 施榮珍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093 陳宜倫 門諾醫院 花蓮市民權路 44 號 03-824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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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00099 趙人剛 花蓮縣光復鄉衛生所 花蓮縣光復鄉中學街 158 號 03-8701114 

U00100 林凱倫 台北榮總玉里分院 花蓮縣玉里鎮新興街 91 號 03-8883141 

U00104 林靜宜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114 林筱雯 衛生福利部豐濱醫院 花蓮縣豐濱鄉光豐路 41 號 03-8791385 

U00117 邱健維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120 李逸賢 花蓮慈濟醫院優保中心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122 邱千芳 門諾醫院 花蓮市民權路 44 號 03-8241021 

U00124 吳文陞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126 李佩珊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130 吳雪菱 門諾醫院 花蓮市民權路 44 號 03-8241021 

U00131 林書涵 台北榮總玉里分院 花蓮縣玉里鎮新興街 91 號 03-8883141 

U00132 李姿瑩 花蓮慈濟醫院優保中心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133 吳怡瑩 花蓮捐血中心 花蓮市中山路一段 170 號 03-8560990 

U00135 胡曉菁 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 花蓮縣玉里鎮中華路 448 號 03-8886141 

U00136 周思佳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148 陳彥合 花蓮慈濟醫院神經科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149 黃一聰 花蓮慈濟醫院病毒室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151 胡學智 花蓮玉里慈濟醫院 花蓮縣玉里鎮民權街 1-1 號 03-8882718 

U00161 劉美玉 台北榮總玉里分院 花蓮縣玉里鎮新興街 91 號 03-8883141 

U00162 林文琴 花蓮玉里慈濟醫院 花蓮縣玉里鎮民權街 1-1 號 03-8882718 

U00168 劉育憲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178 趙慧珍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181 祝千畦 門諾醫院 花蓮市民權路 44 號 03-8241021 

U00186 李欣容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188 葛宏立 國軍花蓮總醫院 花蓮縣新城鄉嘉里路 163 號 03-8263151 

U00190 羅時燕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192 張凱誌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198 盧怡伶 門諾醫院 花蓮市民權路 44 號 03-8241021 

U00199 謝珮筠 門諾醫院 花蓮市民權路 44 號 03-8241021 

U00202 賴星龍 花蓮縣萬榮鄉衛生所 花蓮縣萬榮鄉萬榮村一鄰 12 號 03-8751651 

U00205 林愛玲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206 張淳淳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207 林佳緯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209 許汶靖 門諾醫院 花蓮市民權路 44 號 03-8241021 

U00210 蕭惠娟 花蓮縣衛生局 花蓮市新興路 200 號 03-8227141 

U00211 陳志賢 台北榮總玉里分院 花蓮縣玉里鎮新興街 91 號 03-8883141 

U00212 鄭志新 國軍花蓮總醫院 花蓮縣新城鄉嘉里路 163 號 03-8263151 

U00214 陳長親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221 黃靖淳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223 吳晏齊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225 鍾孟諭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226 王德容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231 王之義 國軍花蓮總醫院 花蓮縣新城鄉嘉里路 163 號 03-8263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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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00232 游葉馨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235 劉美芬 花蓮捐血中心 花蓮市中山路一段 170 號 03-8560990 

U00236 彭思璇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240 劉冠良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243 許嗣壕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花蓮市中正路 600 號 03-8358141 

U00244 李神國 花蓮慈濟醫院 HLA 實驗室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248 郭芳韶 門諾醫院 花蓮市民權路 44 號 03-8241021 

U00249 張秀芳 門諾醫院 花蓮市民權路 44 號 03-8241021 

U00253 郭宗穎 花蓮捐血中心 花蓮市中山路一段 170 號 03-8560990 

U00255 黃稟豐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257 沈進燕 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 花蓮縣玉里鎮中華路 448 號 03-8886141 

U00262 楊慧敏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花蓮市中正路 600 號 03-8358141 

U00263 陳穎慧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267 陳捷 國軍花蓮總醫院 花蓮縣新城鄉嘉里路 163 號 03-8263151 

U00268 劉寶云 花蓮縣秀林鄉衛生所 花蓮縣秀林鄉秀林村秀林路 88 號 03-8612122 

U00269 吳孟儒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270 林莉婷 門諾醫院 花蓮市民權路 44 號 03-8241021 

U00271 林健平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275 陳淑珍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276 陳佩怡 花蓮慈濟醫院優保中心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282 蘇奕傑 花蓮慈濟醫院優保中心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289 林緯勳 北國泰聯合診所 花蓮市府前路 580 號 03-8228875 

U00291 許穎鐸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299 鄭嘉華 國軍花蓮總醫院 花蓮縣新城鄉嘉里路 163 號 03-8263151 

U00300 魯淑珍 門諾醫院病理科 花蓮市民權路 44 號 03-8241031 

U00301 楊靜芬 花蓮慈濟醫院 HLA 實驗室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302 李敏秀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304 辜明慧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306 張文駿 花蓮玉里慈濟醫院 花蓮縣玉里鎮民權街 1-1 號 03-8882718 

U00307 徐千蘋 門諾醫院 花蓮市民權路 44 號 03-8241021 

U00315 陳柏州 國軍花蓮總醫院 花蓮縣新城鄉嘉里路 163 號 03-8263151 

U00317 謝旻蓁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318 林郁珊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322 傅繼賢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331 戴麗容 國軍花蓮總醫院 花蓮縣新城鄉嘉里路 163 號 03-8263151 

U00333 蘇晏瑩 門諾醫院 花蓮市民權路 44 號 03-8241021 

U00334 何麗華 門諾醫院 花蓮市民權路 44 號 03-8241021 

U00336 劉濬銘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花蓮市中正路 600 號 03-8358141 

U00337 江珮榆 花蓮慈濟醫院 HLA 實驗室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342 王仁傑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343 田健輝 花蓮縣卓溪鄉衛生所 花蓮縣卓溪鄉卓溪村中正 65 號 03-8882592 

U00345 陳明春 花蓮縣新城鄉衛生所 花蓮縣新城鄉北埔路 160 號 03-8266781 

U00347 許峯鳴 國軍花蓮總醫院 花蓮縣新城鄉嘉里路 163 號 03-8263151 



 -23- 

U00349 葉伊芬 門諾醫院病理科 花蓮市民權路 44 號 03-8241031 

U00350 吳珮瑩 花蓮慈濟醫院病理科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1 號 03-8565301 

U00351 林孝儒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354 孟佳欣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花蓮市中正路 600 號 03-8358141 

U00356 葉仲鏮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361 黎一婷 花蓮縣鳳林鎮衛生所 花蓮縣鳳林鎮鳳智里公正街 8-1 號 03-8761116 

U00362 林文俞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365 許榕修 花蓮縣衛生局 花蓮市新興路 200 號 03-8227141 

U00366 吳耀宗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367 揭美珠 台北榮總玉里分院 花蓮縣玉里鎮新興街 91 號 03-8883141 

U00369 劉昱志 門諾醫院 花蓮市民權路 44 號 03-8241021 

U00371 張瑜珊 花蓮慈濟醫院 HLA 實驗室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375 陳郁文 花蓮玉里慈濟醫院 花蓮縣玉里鎮民權街 1-1 號 03-8882718 

U00377 陳嘉偉 花蓮慈濟醫院病理科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1 號 03-8565301 

U00378 張慧敏 花蓮慈濟醫院病理科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1 號 03-8565301 

U00379 沈家俊 花蓮慈濟醫院 HLA 實驗室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381 胡凱婷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382 黃鼎喻 門諾醫院 花蓮市民權路 44 號 03-8241021 

U00383 陳岱琳 門諾醫院 花蓮市民權路 44 號 03-8241021 

U00385 蔡棓顗 台北榮總玉里分院 花蓮縣玉里鎮新興街 91 號 03-8883141 

U00386 張嘉容 台北榮總玉里分院 花蓮縣玉里鎮新興街 91 號 03-8883141 

U00387 陳嘉雯 門諾醫院 花蓮市民權路 44 號 03-8241021 

U00388 黃柏霖 國軍花蓮總醫院 花蓮縣新城鄉嘉里路 163 號 03-8263151 

U00390 黃仁賢 國軍花蓮總醫院 花蓮縣新城鄉嘉里路 163 號 03-8263151 

U00391 劉蜜寰 門諾醫院 花蓮市民權路 44 號 03-8241021 

U00395 劉佩君 花蓮慈濟醫院研究部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396 廖惠寬 台北榮總玉里分院 花蓮縣玉里鎮新興街 91 號 03-8883141 

U00397 康閔翔 花蓮慈濟醫院病理科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1 號 03-8565301 

U00398 朱益玲 門諾醫院 花蓮市民權路 44 號 03-8241021 

U00399 陳曉琴 門諾醫院 花蓮市民權路 44 號 03-8241021 

U00400 徐玉琴 門諾醫院病理科 花蓮市民權路 44 號 03-8241021 

U00401 陳姿瑜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403 彭芷華 門諾醫院 花蓮市民權路 44 號 03-8241021 

U00405 朱珍瑩 花蓮捐血中心 花蓮市中山路一段 170 號 03-8560990 

U00406 李穎雯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407 劉力豪 國軍花蓮總醫院 花蓮縣新城鄉嘉里路 163 號 03-8263151 

U00408 林欣余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410 温坤穎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花蓮市中正路 600 號 03-8358141 

U00412 顏梅惠 門諾醫院病理科 花蓮市民權路 44 號 03-8241021 

U00414 郭益君 聯合醫事檢驗所 花蓮市中華路 373 之 7 號 03-8336795 

U00415 洪珮容 門諾醫院 花蓮市民權路 44 號 03-8241021 

U00416 李月秀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U00418 邱義方 花蓮慈濟醫院病毒室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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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00419 吳政家 電光醫事檢驗所 花蓮縣吉安鄉中興路 339 號 /0986600853 

U00420 陳葦紜 國軍花蓮總醫院 花蓮縣新城鄉嘉里路 163 號 03-8263151 

U00421 黃美慈 台北榮總玉里分院 花蓮縣玉里鎮新興街 91 號 03-8883141 

U00422 顏仲煌 台北榮總玉里分院 花蓮縣玉里鎮新興街 91 號 03-8883141 

 

 


